
产品采购合同
合同编号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供方:徐州市倍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需方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»及其它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,并信守下列条款:
一、采购明细单:

产品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(元) 总金额(元)

合计金额(人民币)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(大写)　　　　万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

　　二、验收标准:
外观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;含量:　　　　％以上;符合需方需要,货品质量由需方最终确认,如产品外观、包装或检

测指标不符合,需方有权无理由退货,发货后因产品质量、包装、交货延期问题对需方造成的损失均由供方负责赔偿.
三、包装详情:符合产品保存运输的包装,无破损、泄露.
四、交货地点:运送到需方国内指定送货地点.
五、结算方式:银行汇款转账.供方开具１３％增值税专用发票.
六、交货时间:款到　　　　天内发货,３~７天内到货.
七、运输及费用:供方负责办理运输,供方承担运费.
八、经济责任:对不可抗力外,供需双方如未能履行合同规定,按合同法规承担以下责任:

１．商品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或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,供方应偿付需方货款３０％的违约金,并承担需方由此遭受的全部

经济损失.

２．商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受单位(人),除按合同规定负责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受单位(人)外,承担由此引起的

一切费用,延期交货造成需方无法对外履行合同时,供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对外经济赔偿责任.

３．如供方所供的商品在需方收到后,发生或发现质量问题,须在收货后一个月内提出并由供方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

经济责任.质量议异的认定以圈内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证书为依据,如商品已出口境外,则以境外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

证书为依据.
九、合同内容更改或终止需在交货期１０天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,并经双方确认.
十、本合同正本壹式贰份,供需双方各执一份.
十一、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.传真件和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.
十二、本合同如有争议,双方通过协商解决.如协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,可在合同签约地提起诉讼.

供　方

供方(签章):徐州市倍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: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高盛国际花园城SP３幢４２８室

税号:９１３２０３２１MA１MUDGW１６
开户银行: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

账户名称:徐州市倍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账户号码:９３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４１４３６６７０
法人代表:田军营

委托代理人:
电话:０５１６－６７０９０５８０
手机:１３２１８５６５８４０/１３９１４８０３８２５

需　方

需方(签章):
地址:
税号:
开户银行:
账户名称:
账户号码:
法人代表:
委托代理人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电话:
手机:

　　签约地点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签约时间: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